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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辦法第二條

及海洋環境資訊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擬升等之各級教師需合於下列規定：滿足教育部所規定升等之最低年資，

並且最近三年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應達所屬年度全校專任教師開設課程之

後標平均值或加權後平均值在4.0以上，且符合下列規定，始得依規定提出： 

一、助理教授擬升副教授者，須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教學服務成績優良，

具有價值之專門著作者。 

二、副教授擬升教授者，須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教學服務成績優良，具有

價值之專門著作者。 

前項所稱最近三年教師教學評鑑成績之計算，係依本校教學評鑑辦法第七條

之規定，以最近三年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經加權計算（大學部必修科目每科

加0.5分，大學部選修科目每科0.3分，超過總分以滿分計）後之平均值，達

所屬年度全校專任教師開設課程之後標平均值（不含五位以上合開課程、服

務學習及專題討論等課程）。 

 

第三條  本系教師升等之審查項目為： 

教學服務。 

學術著作。 

 

第四條  教學服務成績包含教學成績與服務成績，其考核方式依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

務成績考核要點規定辦理。本系教師升等之教學服務成績需達八十分以上。 

 

第五條  學術著作分代表作及參考著作，代表作需以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

及審查前五年內出版者為限。參考著作指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

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但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

前述年限二年。學術著作以已出版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為限。



代表作應以在本校工作為主而發表於有嚴格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學術刊物，且

應為第一作者或責任作者；如係數人合著，應以書面說明該著作內有何部份

為升等候選人之貢獻，並由合著人簽名證明。 

論文著作點數審查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助理教授擬升等副教授需一百分以上，且其中有六十分以上需為學院論

文著作審查計點標準第二或第三點第一款之論文。 

二、副教授擬升等教授需一百二十五分以上，且其中有九十分以上需為學院
論文著作審查計點標準第二或第三點第一款之論文。 

 

前項發表(含已接受且出具證明者)於擬升等教師自行擇定之領域(含次領域)

在提請升等當年之最近五年影響係數排名曾進入前百分之五十之期刊論文，

助理教授擬升等副教授至少應有一篇，副教授擬升等教授至少應有二篇。論

文著作點數審查依學院論文著作審查計點標準辦理。 

 

第六條  升等案經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送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如未獲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其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之資格不予保

留。經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但未獲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

其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之資格亦不予保留。經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但未獲教育部審查通過者，其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之資格亦不予保留。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核備後發布施行。 

 

 


